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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生中试行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教学的暂

行规定 
 

 

根据《复旦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试行）》第十一条（2）关于学生在

修读主修专业课程的同时，申请修读第二专业的规定，为充分体现学分制的优越

性，给本科生更多的选择和发展机会，加快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务处决定在本

科学生试行“第二专业”与“第二学士学位”教学培养方案。特制定此暂行规定。 

一、课程设置 

复旦大学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教学培养要求原则上与现有本科各主修学

位及专业相同，以保证教学培养质量标准的统一。 

院系应根据同届本科生主修专业的课程结构、名称、代码、学分数与学时数，

确定 40 学分左右的课程作为复旦大学第二专业课程，60 学分左右为复旦大学第

二学士学位课程（以专业课程为主，以基础课程为补充）。新增课程应先统一列

入主修专业的课程表及选课管理系统。 

二、开课与选课 

为处理好教学资源与学生需求量、主修与第二专业课程安排之间的关系，第

二专业课程组织的基本原则和程序是： 

（1）为确保所有学生主修课程的需要和利益，第二专业课程组织原则上不

占用主修课程开课计划。为此，学校将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专门为第二专业课程

安排教室和时间，尽可能避免与主修课程时间冲突。 

（2）院系应充分发挥师资和教学条件的作用，为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

学生组织单独开课。单独开班的人数最少应在10人以上，报名10人以下的专业，

可与第一主修专业班合上。 

（3）复旦大学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课程已编有专用课程代码（单独开

班，或合班上课第二专业均有单独代码）。学生按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培养

方案课程的代码选课，按学分缴纳费用。 

（4）由于各种原因，学校目前尚不能保证完全满足所有学生的选择需求。

在单独开课时，有些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报名人数过多，可能会超过教室、

师资和教学条件的承受能力；有些学生的培养方案、选修课程、上课时间也可能

与单独开课冲突等，院系将根据教学条件的承受能力选择接受人数。此外，因有

些第二专业的报名人数过少而影响教学资源的充分利用，不适合单独开班等。学

生在报名时，应对上述各种可能产生的选课结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学籍管理 

复旦大学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学习属于规定范畴内的教学活动项目，除

本细则已明确规定的内容外，学生在修读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课程期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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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管理与学习纪律按照《复旦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试行）》等有关规定执

行。 

1、报名注册 

凡在复旦大学注册学习的 2010 级、2009 级本科生，均可申请修读第二专业、

第二学士学位课程。经审批同意和注册交费后，可获得修读资格。（只能填报一

个专业） 

学生报名申请时，要以确保自己主修专业课程的学习成绩为前提，要准确把

握自己的需求，充分了解复旦大学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教学培养及课程的要

求，并与自己主修专业课程对照。 

2、成绩与学分记载 

学生应按规定完成主修与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总学分，通过选课，参

加考试取得成绩。 

（1）学生在报名修读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以前，已修读过的主修课程

与第二学士学位、第二专业课程相同（同名、同学分）者，可以在正式修读第二

专业后提出申请，接受院系经审定同意后，可以承认该主修课程成绩及学分，并

在第二专业成绩单中予以记载。未经审定同意，主修与第二专业之间的课程成绩

不能相互承认。 

（2）主修课程学分转换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学分最多不得超过 8 学

分。转换学分时间在修读第二学士学位或第二专业一年以后，按教务处学分转换

要求办理，在 urp 教务管理系统“成绩转换”栏申请。（3）学生开始修读第二

学士学位、第二专业以后，修读主修专业的与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同名称课

程，不能记录第二学士学位、第二专业成绩系统。（4）学生所修读的第二专业、

第二学士学位课程的学分及成绩，不能作为主修课程中的任意选修学分承认与记

载。 

3、建立导师制管理制度 

单独开设第二专业班级的院系，应建立导师制管理制度，负责对该第二专业

班级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及选课指导。 

4、修读年限 

学校原则上鼓励学生在标准学制内修完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课程。如学

生在毕业时尚未修完课程，可以在毕业离校后两年内，以单科进修生的身份继续

来校注册修读，直至完成规定的课程及学分。按照规定，学校不负责单科进修生

的住宿、医疗、人事管理等事宜。 

5、证书申请 

未能获得本科主修专业毕业资格的学生，不能获得复旦大学第二专业、第二

学士学位证书或辅修证书，对其所修读的相关课程，学校仅提供成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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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修完复旦大学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规定课程，成绩合格的学生，可提

出证书申请。教务处按照《复旦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试行）》等学校有关

规定，组织有关院系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定。通过资格审定的学生，可获得复旦

大学印制和颁发的复旦大学第二专业证书。完成“第二学士学位”教学计划要求，

并完成第二学士学位论文的学生，可颁发“复旦大学第二学士学位证书”。 

学生未能修完第二专业或第二学士学位规定全部课程，但修完专业主干课程

30 学分以上(含 30 学分)，成绩合格者，可提出申请专业辅修证书。 

四、办理程序 

各院系应按规定程序组织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教学。学生可按照程序办

理有关课程的修读申请。 

2011 年 5 月上旬，教务处向学生公布：“关于在本科生中试行第二专业、

第二学士学位教学的通知”、“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生中试行第二专业教学的暂

行规定”、“第二专业教学培养方案”、“第二学士学位培养计划”。 

2011 年 5 月 10 日（周二）下午可到开设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院系咨询。 

5 月 12 日 8：00—5 月 18 日 17：00，学生在复旦大学校园网 urp 教务管理

系统中，申请修读“复旦大学第二专业、复旦大学第二学士学位”栏目报名， 

报名网址：http://www.urp.fudan.edu.cn  

5 月 19 日—5 月 24 日接受学生院系审核学生申报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

申请情况，并将录取学生名单从 urp 网上提交教务处。 

5 月 28 日前，教务处审核后公布各院系接受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学生的

录取名单。 

本学期结束前 18 周、19 周录取学生可在网上选课。 

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教学属于计划教学任务以外新增加、辅修性质的教

学工作，学生可以按照自身情况选择参与，但学校须增加比较多的投入。按照财

务规定，参照国家规定的主修学位学费的每学分标准，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

学费按每学分 130 元计。分为每学期缴纳, 学生根据每学期选课的学分数缴纳本

学期学费。 

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第 2点，在修读第二学位、第二专业以前的课程，已获转

换课程（8学分之内）不计费用。学生因自身原因不能完成课程学习，学校不退

还该学费。 

五、其他 

根据教学改革与有关执行情况，本规定将不断修订和完善。 

本规定中所述的“公布”是指在教务处网页、开设第二专业、第二学士学位

院系教务办公室等处同时公布。本规定的解释权在教务处。 

 


